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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了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水

县第二自来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建水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49号）同意注

册，公司于2023年7月28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10,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00,000.00万元，扣除各类发行费用

（不含税金额）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98,174.08万元。中审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3年8月3日出具了《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验证报告》（众环验字〔2023〕0100043号）。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根据《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1 建水县第二自来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 10,357.90 8,000.00

2 长葛市城北污水处理厂及配套污水管网工

程项目
11,888.97 5,000.00

3 鹿寨县城第一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项目 11,299.42 5,000.00

4 孟州市污泥与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42,710.57 30,000.00

5 获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 30,900.00 25,0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27,000.00 27,000.00

合计 134,156.86 100,000.00

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于2024年9月11日召开了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并于2024年9月18

日召开了“天源转债”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孟州市污泥与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及“获嘉

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42,411.57万元（含利

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投

资建设其他项目。其中，6,387.00万元投资建设新项目“师宗县生活垃圾城乡一

体化及转运服务项目”，5,024.57万元投资建设新项目“怀化市北部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工程项目”，剩余31,000.00万元（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为准）投资建设存量项目“文山州广南县乡镇污水处理厂及供排水管

网设施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广南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的公告》。



（二）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注1）

已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未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注1）

1 建水县第二自来水厂及

配套管网工程项目
10,357.90 8,000.00 4,409.35 3,703.27

2
长葛市城北污水处理厂

及配套污水管网工程项

目

11,888.97 5,000.00 5,016.80
（注2） 0.00

3 鹿寨县城第一污水处理

厂改扩建工程项目
11,299.42 5,000.00 5,000.67

（注2） 0.00

4 怀化市北部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工程项目
29,736.12 5,024.57 4,014.70 1,028.98

5
文山州广南县乡镇污水

处理厂及供排水管网设

施建设项目

45,000.00 31,109.09
（注3） 26,617.32 4,557.07

6 师宗县生活垃圾城乡一

体化及转运服务项目
9,829.00 6,387.00 6,398.72

（注2） 0.00

7 补充流动资金 27,000.00 25,174.08 25,240.59
（注2） 1.00

8 孟州市污泥与固体废物

资源化利用项目
42,710.57 11,130.74 11,130.74 -

9 获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建设项目
30,900.00 2,035.35 2,035.35 -

合计 218,721.98 98,860.83 89,864.24 9,290.31
注1：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即调整后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其合计数包含募集资金净利息

收入及理财收益。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包括利息收入及理财投资收益并扣除手续费等。

注2：长葛市城北污水处理厂及配套污水管网工程项目、鹿寨县城第一污水处理厂改扩

建工程项目、师宗县生活垃圾城乡一体化及转运服务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已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超出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系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所致。

注3：广南项目拟使用、已使用和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仅指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情况。广南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31,109.09万元包含利息收入金额。

三、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具体情况、原因及后续保障措施

（一）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为了保障全体股东权益及公司的利益，结合当前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

公司拟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本次调整不涉及变

更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调整前预计达到

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预计达到

可使用状态日期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调整前预计达到

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预计达到

可使用状态日期

1 建水县第二自来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2026年12月31日

（二）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建水项目涵盖取水工程、厂区工程和管网工程。目前厂区工程和管网工程

除受取水工程影响的零星收尾工作外已完工验收，但取水工程因水库未移交验

收且蓄水量不足，导致项目泵船及管道安装无法实施，进而影响厂区绿化养护、

太阳能系统安装及厂区消防系统、自控系统调试等后续工作，最终造成该项目

整体进度滞后于原计划。政府及主管部门正积极协调外部水源补给以缓解水库

缺水问题。基于建水项目实施进度、项目周期及资金使用安排等方面的考虑，

经审慎评估，在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公司决定对建水项目进行延期，

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原计划的2025年12月31日延期至2026年12月31日。

（三）保障延期后按期完成的措施

公司将持续跟踪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情况，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合理统筹工

期，优化资源配置。同时，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相关规定，规范募集资金管

理与使用，密切关注影响项目推进的各项因素，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

保障募投项目调整后的计划稳步推进、按期实现预期目标。

四、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进行延期，是在综合考量项目的实际建

设情况基础上作出的审慎安排。本次延期事项仅涉及项目建设进度变化，不改

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总额和资金用途，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

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延期，不会对公司当前的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后续在项目具体建设过程中，可能仍会面临市场环境变化、政策调整等不

确定因素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募投项目进展，并依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判断，注意投资风险。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将募投项目“建水县第二自来水厂

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6年12月31日，是结

合公司业务发展及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后作出的审慎分析判断。募投项目延期未

改变项目建设内容、投资金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且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因此，同意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将募投项目“建水县第二自来水厂及配套管网

工程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是结合公司业务

发展及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后作出的审慎分析判断。本次调整系基于项目实际建

设进展及业务规划综合确定，不涉及项目建设内容、投资金额或实施主体的变

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且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因

此，董事会同意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

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

议决议》；

3、《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

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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